
公司解散纠纷的司法实践和裁判规则改进

耿利航
＊

内容提要 在我 国 公 司 解散 纠纷的 司 法 实践 中 ，最 高人 民 法 院倾 向 于 以 公 司 内部 人合

性障碍 为 裁 判考量核心 因 素 ， 实 际 上 给 了 原 告股东 无理 由退 出 公 司 的 权 利 （ 力 ） ， 这有悖 于

有 限公 司 本质 内 控特征 ，
侵害 了 公 司 和其他股 东 的 合法权益 。 而 下级 法 院倾 向 于 以 公 司 对

外经营 情况 为 裁 判考量 核心 因素 ，
又 没有充分考虑 给予 正常 经 营 的公 司 里 受 到 严 重压 制 的

股 东 应 当 的 解散救济 ， 少 数股 东 拥 有 真 实 的退 出权 利 是 抑制 多 数股东 各种机会主义 行 为 的

更有效 工具 ，
是公 司 解散 制度 的 核心 功 能所在

，
法 院 判 决公 司 解散从 不 意味 着运营 正 常 的

公 司 必 定会被强 制 清算 。 为 谨慎起 见 ， 我 国 法 院应将公 司 解散救 济原 则 上应 用 于 多 数股 东

存 在侵吞 、转移 公 司 资产 等严 重 违反 忠 实义务行 为 的 公 司 解散 纠 纷案 件 。

关键词 公司 解散 股 东压 制 人合性 障碍

２００５ 年 《公司法》修订新增 了公司 司法解散制度 ， 股东可以据此提起公司解散之

诉 。 根据现行《公司法 》第 １ ８２ 条规定 ，法院判令公司解散条件严格 ，须同时满足四个要

件 ： 第
一

，原告股东必须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 １０％ 以上 ；第二 ，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

重困难 ；第三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 第四 ，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 然

而 ，诸如
“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

、

“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

等条

款极为模糊 ，与其说是精确定义的客观裁判标准 ，不如说是法院基于具体案件情节考察

后所作出的裁判认定 。 为统一裁判尺度
，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年颁布 《关于适用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公司法 〉 若干问题的规定 （ 二 ） 》 （法释 （ ２００８ ） ６ 号 《公司法解释二》

”

）
，
第 １

条至第 ６ 条对公司 司法解散法律适用规则进行了细化 ，

２０ １２ 年又发布了指导性案例 ８ 号
“

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 、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
”

（

“

林方清案
”

） ，对如何认

定
“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

给出 了下级法院
“

应当参照
”

的裁判规则 。

反对多数 （控制 ） 股东滥用权利是公司立法的基本 目标 。 公众公司少数股东可以简

单用脚投票 ，
多数股东机会主义行为将受到资本市场的有力约束 。 在美国 ，

对于公众公

司 内部治理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向联邦证券监管机构主导的公司外部信息充分披露和反

＊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士生导师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 目
“

有限责任公司 内部治理研 究
——

以股

东利益冲突解决机制为中心
”

（ 项 目批 准号
：

１
３ＹＪＡ８２０００７ ） 阶段性研究成果 。

２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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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的公共或私人执法 。 然而 ，对于出 资缺乏公开转让市场闭锁的有限责任公司 （

“

有

限公司
”

） ，如何处理股东利益冲突 、抑制多数股东利用出 资锁定对少数股东的盘剥压制

总是有限公司立法或法院需要认真对待的核心法律 （ 治理 ） 问题 。
？ 有限公司股东困境

的根源在于闭锁性特征 ，公司司法解散能够分离对立股东而彻底解决股东利益冲突 ，为

股东提供司法退出救济是 国外有限公 司股东保护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典型特征 。
？ 因此

对于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重新审视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

法律工作方法总是以法律规范在具体案例 中 的适用为 中心 。
？ 对于公司解散法律

制度的得失言说 ，无论贬褒 ，都不应简单停留在文义辨析 、

“

规范
”

解释法律文本表面 ，
必

须基于对司法实践中的
“

活 的法律
”

的考察和认知 。 本文以下将结合采用案例研究和案

例统计研究两种实证研究方法 ，对我 国公司解散纠纷司法实践进行经验的考察和评析 ，

并探讨裁判规则可能的改进路径 。

＿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规则——以
“

人合性障碍
”

为核心考量因素

本部分采用案例研究 （ 定性 ） 方法 ， 除林方清案外 ， 还将梳理 ２０ １ ４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公报案例
“

仕丰科技案
”

，

？以及从
“

中 国裁判文书 网
”

收集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林方清案

后作出 的 １ 例 民事判决书 （

“

杨剑强案
”

） 和 ３ 例再审裁定书 （

“

嘉园商务案
”

、

“

山西鑫四

海案
”

和
“

北京法博洋案
”

） ，

？共 ６ 例裁判文书 ， 目 的是尽可能全面地解读和总结最高人

民法院现今对公司解散诉讼所主张的裁判立场 。

（

＿

）

“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

、

“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

认定

对于
“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

法律适用条件 ，
立法本意显然是为鼓励双方通过协

商和解等非诉讼手段 ，或采取知情权诉讼等其他能够维护公司存续的司法救济途径解

决争议 ，公司司法解散应当作为最后不得已 的救济途径 。 然而 ，

“

通过其他途径
”

原告无

法穷尽证明 ，更难以证明
“

不能解决
”

，法院如果
“

严格
”

适用此条件 ，
将会有很多托词拒

①ＳｅｅＰａｕｌ Ｇ ．Ｍａｈｏｎｅｙ ， Ａ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Ｍ ｉｃ ｈａｅｌＰ．Ｄｏ ｏｌｅｙ ，９ ８Ｖａ ．Ｌ ．Ｒｅｖ ． １ ４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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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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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Ｈ ｅｌｄＢｕ ｓ ｉｎｅｓ ｓ ， ９ １

Ｍ
ｉｎｎ ．Ｌ． Ｒｅｖ ． ６５ ７ ，

６６０－ ６６５（
２００７

） ； 对于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救济 ， 英 国 、德国等 与美 国相 比 ， 法律理念 和技术基本相

同 ，法律用语或救济程度有些许 区别 。 因篇幅所 限 ， 下文 以美国法为主要 比较法研究对象 。

③ 参见
［
德 ］

Ｎ ． 霍恩 ： 《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 ， 罗莉译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１４ ３ 页 ３

④
“

仕 丰科技有 限公司与 富钧新 型 复合 材料 （
太 仓 ）

有 限公司 、 第三人 永利 集 团有限公 司 解散纠纷案 仕 丰科技

案
”

） ， 载 《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２ 期 ^

⑤ 截止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
最高人民法院在

“

屮 国裁判 文书网
”

上发布的再审判决书除仕 丰科技案外 ，
有

“

杨 剑强与保 山 东成

否材有限公司及东莞 市东成矿 业投 资有限公 司公司解散纠纷再审 民事判决书
”

（ （
２０ １ ３

） 民提字第 １ １ ０ 号 ／
‘

保 山 东成

案
”

） ，再审裁定书共 １ １ 份
，
除 当事人撤 回再审 申请 、

指定再审等 ８ 例外 ，
有效再审裁定书有 ３ 例 ， 分 别为 １ ．

“

董继东 、

卢忠新等与湘潭市嘉 园商务有 限公 司公 司解 散纠纷 申 请再审 民事裁定 书
”

（ （
２０ １３

）
民 申字第 ２４７ １ 号

，

“

嘉 园商务

案
”

） ；
２ ．

“

马菁与王爱芬 ， 山 西鑫四海纯净水有 限公 司公司解 散纠纷 申 请再审 民事 裁定 书
”

（ （
２０ １４

） 民 申 字第 １ ０２３

号 山 西鑫四海案 张彤彤
、
刘宏颖 等与北京法博洋 国际科技 发展有限公 司公 司解散纠纷 申 请再审 民事裁 定

书
”

（
２〇 １５ ） 民 申字第 ８仙 号 ／

‘

北京法博洋案
”

） 。

２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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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提供救济 。 《公司法解释二》第 ６ 条已经明确 ，法院
“

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 ，应当注

重调解
”

，但
“

当事人不能协商
一致使公司存续的 ，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

” “

通过其他

途径不能解决
”

是导向性 的形式要求 ，

？ “

并非是要求对于公司僵局的处理必须以穷尽

其他救济途径为前提
”

。

？ 林方清案中 ，争议双方曾进行 了多轮协商 ，

一

审法院仍认为股

东对立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破解 。 二审法院改判指 出 ， 原告诉前已通过很多方式试图化

解矛盾 ，诉讼中第三人以及法院也组织了调解 ，应视为当事人已经穷尽了其他救济途

径 。 如果再要求原告继续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矛盾 ，

“

有违公司司法解散前置程序的立法

本意
”

，而
“

使公司司法解散机制形同虚设 。

”
？

而对于
“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

，本应为实质要件 ，
因为公司 司法解

散制度功能即是为保护股东利益 ，但按照条文 内在逻辑 ，

一

旦法院认定
“

公司经营管理

发生严重困难
”

成立
，其后很难有说辞认为公司继续存续

“

不会
”

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

损失 。 股东权益总体上可区分为公司控制管理权和财产收益权 ，

？如果公司对外经营发

生困难 ，
受损的将是股东财产利益 ，而如果公司 内部管理发生困难 ，股东公司管理控制

利益则可能受损 。 林方清案中 ，公司正常经营并盈利 ，
二审法院认为公司内部股东会运

行机制长期失灵 ，
原告无法正常行使股东权 ，公司存续会使原告股东利益受到 重大损

害 。

由此 ，尽管《公司法》第 １８２ 条要求以上两条件亦应同时成立 ，但
“

公司经营管理发

生严重困难
”

事实上是法院在公司解散纠纷中的核心考察实质要件 。

（
二

）

“

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
”

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将
“

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
”

从文义上区分为公司外部
“

经营
”

严重

困难和 内部
“

管理
”

严重困难 ，前者如公司重大亏损或经营瘫疫 ，后者指公司内部因股东

对立而出现了治理性障碍 ，如股东会 （ 董事会 ） 已经无法对任何事项形成决议 ，形成所谓

公司僵局 。
？ 然而 ，即使公司 出现了公司僵局这种最严重的内部治理障碍情形 ，公司对

外经营也并非
一定会发生重大困难 ， 因为股东会或董事会只是公司重大事项决定机构 ，

公司在另
一

方股东或原经营管理机构主持下继续正常运行也是常见现象 。 因此问题聚

焦于第 １８２ 条所称公司经营管理困难是指
“

经营
”

困难还是
“

管理
”

困难 ，抑或二者必须

同时成立 ？

１
． 从立法资料来看 ，第 １８２ 条适用范围狭窄 ，立法本意仅是为解决公司经营 已经发

⑥ 参见刘岚 ： 《规范审理公司 解散和清算案件
一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 负责 人答本报记者问 》 ，载 《人民法院报 》 ２００ 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第 １ 版 。

⑦ 胡云腾主编 、
最高人 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编著 ： 《 中 国案例指 导 》 （ 总第 １ 辑 ）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 １ ５ 年版 ，第 １２６

页 。

⑧
“

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 限公司 、戴小明公 司解散纠纷 民事判决 书
”

（ （
２０ １ ０

） 苏商终字第 ００４３ 号 ） ，载 胡云腾主

编书 ，
前引⑦

，
第 １ ２９ 页以下 。

？ 参见 ［
美

］莱纳 ． 克拉 克曼 、亨利 ． 汉斯曼等著 ： 《公司法剖析 ：
比较 与功能的视角 》 ，

罗培 新泽
，
法律 出版 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１ ５ 页 。

⑩ 参见前引⑦ ， 胡云腾主编书 ， 第 １ ２５ 页 。

２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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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困难濒临破产 ，但同时因股东分歧严重出现了公司僵局 ， 又无法做出解散决议 ， 公司

继续维持将严重损害股东利益的
“

特殊情形
”

。
？

《公司法解释二》第 １ 条除了第 ４ 款兜

底条款外 ，前 ３ 款对如何认定股东会僵局 （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

大会 （ 第 １ 款 ） ，或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规定的比例 ，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

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第 ２ 款 ） ） ， 以及董事会僵局 （ 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

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 （第 ３ 款 ） ）进行 了规定 ，但每款仍都另 附有
“

公司经营管

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

要求 ，
按照解释起草者的说明 ，

“

这四种情形主要体现的股东僵局和

董事僵局所造成的公司经营管理上的严重困难 ， 即公司处于事实上的瘫痪状态 ， 不能正

常进行经营活动 。

”
？法院判决解散公司不仅应存在公司僵局 ，还应

“

特别注意审查公司

经营状况是否发生严重困难
”

，

？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

不是指个别股东利益受到损

失
， 而是指 由 于公司瘫痪导致公司无法经营造成的全体出 资者利益的损失 。

” ？这也是

《公司法》 ２００５ 年修订后学界对该条进行解读的通说 。

？

２ ．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 １２ 年在指导性案例林方清案中的态度有了突然的改变 ，认为公

司经营管理困难仅指公司内部管理困难 ，公司对外经营状况则非所问 。 该案中 ，公司持

续四年未召开股东会 ，

一

审法院认为虽然构成公司僵局 ， 但因公司 目前经营状况 良好 ，

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并未发生严重困难 。 二审改判公 司解散并指 出 ，公司长期未召开股

东会导致
“

公司不能也不再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管理公司
”

， 公司业务的执行
“

已不

再依据股东会的决议
”

，

“

体现的是对立股东
一

方的个人意志
”

，

“

在公司的 内部机制 已

无法正常运行 、无法对公司的经营作 出决策的情况下 ， 即使尚 未处于亏损状况也不能改

变该公司 的经营管理已经陷入困境的局面 。

” “

裁判要点
”

总结说 ：

“

判断
‘

公司经营管理

是否发生严重困难
’

，应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 。 公司虽处于盈利状

态 ，但其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 ，
内部管理有严重障碍 ， 已 陷入僵局状态 ， 可以认定公司经

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

”

林方清案尚存的一个疑问是 ， 即使公司
“

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
”

也并非
一定能构成

《公司法解释二》第 １ 条所规定之
“

典型意义
”

上的公司僵局 。 公司僵局需要特定条件 ，

是指股东因为 出资或章程特别规定拥有同等投票权利 ， 因一方拒绝出席 即
“

无法
”

召开

（ 如北京法博洋案 ） ，
或即使召开也

“

不能
”

形成有效股东会 （ 董事会 ）决议的情形 （ 如林

方清案 、仕丰科技案 ） 。

？ 而如果情况并非如此 ，
比如原告持股不足半数 （ 如下文表 ２ 所

？ 参见 《全 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 修订草案 ） ＞ 修改情 况的汇报 》 （
２００ 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在 第十

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 １ ７ 次会议 ）第 １ ２ 条之说明 。

？ 参见前引⑥ 。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书 ： 《关于公司法司法解 释 （

一

）
、

（
二

） 理 解与适用 》 ，人民 法院 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版
， 第 １ ００

－

１ ０ １ 页 。

？ 《最高人民法 院全 国民商事审 判工作会议纪要 》 （ ２００７ ） 。

？ 参见江平 、
李国光主编

： 《最新公司法条文释义 》 ， 人民法 院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版 ， 第 ４６６ 页 ；安建主编 ： 《 中华 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释义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２５ ７ 页 。

？ 参见前引？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 书 ，第 ９８ －

１ ０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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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 ，通常不会出现公司僵局 ， 因为即使持少数股份的股东拒绝参加 ，持半数以上的多

数股份的股东也可以 自行召集股东会并就
“

某些
”

事项作 出决议 。

？ 而且即使原告起诉

时公司 尚
“

没有
”

，也不等于以后
“

无法
”

或
“

不能
”

作 出股东会决议 。

保山东成案中 ，案涉公司有两股东 ，原告 （ 持股 ３０％
） 于 ２０ １ ０ 年提起公司解散诉讼 ，

二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根据公司在 ２０ １０ 年仍能够正常召 开股东会议的事实 ，

公司并未出现股东会 、董事会等机构运行出现持续性 的严重困难 。 而最高人 民法 院再

审改判认为 ，公司两股东在合作 中产生分歧 ，
至 ２０ １ ０ 年 ８ 月 公 司董事会会议免除原告

总经理职务时矛盾激化 ，公司 自此之后再未召开过股东会 ，
已经构成了公司经营管理严

重困难 。 类似情况 ，
在嘉园商务案 中 ，两原告 （共持有公司 ４０％ 的 股份 ） 于 ２０ １ １ 年提起

诉讼 ，
公司 ２０ １ ０ 年还 曾形成过股东会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支持了原审判决 ，认为 因

公司股东或董事之间冲突不断 ， 已经失去了互相信任及有效合作的基础 ，
公司股东大会

和董事会的运转已产生了严重的内部障碍 ，故而公司 的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 。

可见 ，在最高人民法 院看来 ， 公司 内部管理困难非指公司 日 常经营机构 的运行障

碍 ，而是指能够直接体现全体股东意志或股东 民主的公司意思形成机构的股东会 （ 中外

合资企业为董事会 ） 运行障碍
，
股东会 （ 董事会 ） 失灵也并非仅指 出现 了典型意义上的

公司僵局情形 ，无法体现股东集体意志即为失灵 。 而如果更进
一步分析即可 以发现 ，

对

于内部管理严重困难 ，最高人民法院实际上是以股东
“

人合性障碍
”

为判断标准 。 因为

如果股东尖锐对立 ， 即使原告愿意参加股东会 ，很可能的结果也是股东之间 已经无法在

股东会上取得
一

致 ，股东会失灵不过是股东人合性欠缺的
一

个经常出现的外在事实 。

就此而言 ，公司僵局可以看作是
一

个 因满足特定投票权分配下的公司决策机构运行障

碍的极端情形 ，即使公司二年内 曾 召开并形成了有效股东会决议 ，保山东成案 、嘉园商

务案原告和林方清案原告的处境并无不同 ：股东 冲突导致公司运 营无法体现股东共同

意志或
“

体现的是对立股东
一方的个人意志

”

。

保 山东成案和嘉园商务案皆为此逻辑 ，最高人民法院支持解散公司所依据的事实

是股东
“

矛盾激化
”

，而非形式上原告起诉时公司二年 内是否曾形成过有效股东会决议 。

而似乎为和通说以及 《公司法解释二》第 １ 条将公司 内部管理严重困难几乎等同于公司

僵局的立场相协调 ，保山东成案还对公司僵局给出一个以 股东人合性障碍为基础的扩

展定义 公司僵局是 由公司管理权争夺而导致的成员 内 部矛盾极端化的特殊描述
”

，

“

往往表现为股东失去合作基础 、股东管理受到排挤 、管理机关运转失灵或者管理者仅

接受个别股东 的指示管理公司事务 。

”

对林方清案裁判立场持完全赞同态度的学者也认

为 ，
公司法司 法强制解散程序解决的是

“

公 司人合主义欠缺
”

（ 公 司股东不和 ） 问题 ，

“

（ 解散救济的本质 目 的 ） 旨在为终结不和谐股东关系提供一种经济的法律通道
”

。
？

？ 即使有公司章程对决议某些事项进行了特别投票要求 ，但 不大 可能 ， 笔者也 未发现本 文涉及 案件 中有章 程规定 ，
股

东会对任何事项做出决议都要经过持全部 （ 或绝对多数 ） 股份的股东同意 。

？ 参见蒋大兴 ：
《

“

好公 司
”

为什么要判决解散一最 高人 民法 院指导 案例 ８ 号评析 》 ， 载 《北大法律评论 》２０ １ ４ 年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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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对于股东出现人合性障碍的背后起因 ，
比如经营理念不合 （ 如林方清案 ） ， 股东可

能存在侵害公司或其他股东权益的过错行为 （ 如保山东成案 、嘉园商务案 ） ， 最高人民法

院认为皆非考量因素 。 《公司法解释二》第 １ 条末款规定 股东以知情权 、利润分配请

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 ，或者公司亏损 、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 ，
以及公司被 吊销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 由 ， 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

”

公司解散

诉讼
“

必须强调是
‘

经营管理
’

出现严重困难
”

。
？ 在 ２０ １４ 年公报仕丰科技案 中 ， 被告再

审抗辩称 ，原告委派的董事为其 自 己开办公司 的利益 ，拒绝参与公司经营和 出 席董事

会
，
是人为制造公司僵局 ，诉讼具有恶意 目 的 。 虽然 已查明 另案判决已经认定该董事存

在违反竞业禁止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坚持认为
“

对于僵局产生的原因及

责任 ，对公司解散并无影响 。

” “

裁判摘要
”

特别指 出
，

“

公司能否解散取决于公司是否存

在僵局且符合 《公司法 》第 １ ８ ３ 条规定的实质条件 ，而不取决于公司僵局产生的原 因和

责任 。 即使
一方股东对公司僵局的产生具有过错 ，其仍然有权提起公司 解散之诉 ，

过错

方起诉不应等同于恶意诉讼 。

”

二
、具体司法实践裁判规则一以

“

公司经营状况
”

为核心考量因素

本部分关注的是下级普通法官 日 常的
“

具体司法实践
”

活动 。 虽然指导性案例 、公

报案例等个案代表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指示 ，但未必
一定被下级法院所真心接受和

采纳 ，对具体司法实践的分析将更为贴近法律运行的实态 ，
是更真实意义上的活 的法

律 。

本部分从
“

中国裁判文书网
”

上搜集到 ２０ 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 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 １ 日三年

之间的最高人民法院之外各级法院作出 的公司解散诉讼的生效判决文书 ， 有效
“

样本案

件
”

共有 ２９３ 例 。

？ 本部分将采用定量统计方法 ， 目 的是通过数量和比例描述来观察审

判
一

线法院所持的倾向性 （规律性 ）裁判立场 ， 以总体上把握该类案件审理具体法律实

践的现状 。

“

典型
”

并非不证 自 明 ，个案裁判立场可能是有偏的 、不全面的 ，可能其所体

现的裁判立场并不代表主流思路 ， 而且总是会出现法院审理基于所无法或不愿道明的

案外缘 由所作 出的
“

特例
”

。

（

―

） 样本案件基本情况描述

１ ． 案涉公司 类型 、 地域分布

？ 前引？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 书 ，第 １ ０２ 页 。

？ 样本案件检索方式是在
“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

案 由输人
“

公司解 散纠纷
”

， 文书类型为
“

判 决书
”

， 检索 日 期为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２ １ 日
，共获得原始文书 ３９２ 份 ， 其中 ２〇 １

：３ 年 １ ３ Ｓ 例 ，
２０１ ４ 年 １ ６２ 例 （ ２０Ｍ 年共查询到判决书 ３３７ 例 ， 为保持与其

他年份统计样本总数的大致平衡 ， 本 文对该 ３ ３７ 例进行 随机抽样 ， 获取了近 半数样本 ）
，
２０ １５ 年 ９ ２ 例 。

原始裁 判文

书由笔者和研究助理逐个甄选 。 因文字机械检索本身 的原因 ，排除重 复 、案 由错误案件 （ 例如 股东达成 公司解 散协

议后的债务履行纠纷 ） ， 原告资格不符被驳 回案 件 ， 以及法 院无须进行实质 审理案件 （ 如股东一致 同意解 散公 司 案

件 ） ，共排除 ９９ 例 ，最后得到 ２９３ 例有效判决书 ，有 效判决书 年度分 布参见下文 表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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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１ 所显示 ，公司解散纠纷案涉公司全部为股份没有公开交易市场的公司类型 ，

其中绝大多数 （
９７％

）为有限公 司 。 虽然 《公司法 》第 １ ８ ２ 条没有区分条文适用公司类

型 ，理论上不满意公司经营的公众公司股东也可以提起此类诉讼 ，但公众公司股东可 以

卖出股票而无须费时费力发动公司解散诉讼 ，法院事实上也不会接受个别股东提出 的

涉及众多公众股东的公司解散请求 ，公司司法解散更多是特别为闭锁类公司股东提供

的司法退出救济 。

按照地域分布排序 ，案涉公司东部 （ ５ ８％ ）最多 ，西部 （ １ ８％ ）最少 ，可能的原因是与

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公司数量更多 ， 相应的包括公司解

散在内 的公司纠纷也就更多 。

２ ． 公 司规模 、原告类型 、持股情况 、股 东人数

如果从公司注册资本推测公司规模 ，表 １ 显示 ，涉案公司大多数是中小企业 ，注册

资本人民币 １〇〇 万元以下的公司 占 比 ４２％
，

５００ 万元以下的 占 比为 ７０％ 。 而原告股东

绝大多数 （ ８ １％ ） 为 自 然人股东 ，这容易解释 ， 自然人股东通常缺乏事前通过章程另行约

定保护 自 己 的足够经验和谈判力量 ，
因此更加需要事后借助法院来维护 自 己 的出资利

益 。 表 ２ 显示 ，原告持股比例 ３３ ． ３％ 以下的总占 比为 ３５％
 ，
５０％ 以下的总 占比 ６２％

，这

说明多数诉讼是由 公司少数股东提出 的 ， 原告与公 司其他股东各持 ５０％ 股份 的仅 占

２０％ 。 有点意外的是 ， 占比 １ ８％ 的案件中 ，持股多数的股东也提起了公司解散诉讼 ，公

司股东之间的激烈争斗看来有时也会使大股东陷人窘境 。

表 ２ 还表明 ，大多数案涉公司的股东人数很少 ， 只有两个股东的案涉公司 占 比接近

５ ０％
，而且似乎股东越少越有可能出现公司解散纠纷 。 可能的解释是 ，如果公司股东人

数较多 ， 个别股东之间出现争议 ，其他股东会介人协调矛盾更容易化解 ，
而且股东之间

进行股份转让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

３ ． 诉称事 由

根据原告诉称理由 （包括上诉或申诉提出的新事 由 ）进行分类并加总 ，并除以样本

总数得到事 由 出现概率 （ 因为原告所称事 由往 往不是一个 ， 因 此概率加总会超过

１ ００％） ，如表 ２ 所示 ，
６３％ 的样本案件 中原告主张构成公司僵局 ，

４９％ 主张股东长期不

和 ， 有总计 ６０％ 的样本案件中 ，原告声称公司对外经营发生了严重困难 （停业或持续亏

损 ） 。 而除上述证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的
“

法定
”

事实外 ， 为说服法院原告

经常还会提及其他公司或其股东权利被侵害的事实 。 其 中 ，
２９％ 的原告认为其知情权

被侵害 ，有 ２７％案件原告诉称被排挤无法参与公司管理 ，
２６％ 的公司长期不分红 ， 有高

达 ３９％ 的诉讼中 ，原告诉称被告股东存在违反公司章程或公司法规定进行关联交易 、转

移隐匿资产等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 。 平均而言 ，
每个案件原告都会提及 １ 或 ２ 个公司

或股东权利被侵害的事实 （概率加总为 １ ２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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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原告类型和表 ２ 公司股东人数 、原告持股比例和

地域分布 （ 样本总数 ２９３ ）诉请原 因 （ 样本总数 ２９３ ）

样本案件基本情况数量 比例样本案件基本情况数量 比例

２０ １ ３
年９８３３％２

人１ ４３４９％


股宇


判决年份２０ １４
年１ ２６４３％ｄ

２ ＿５



Ｈ ３３９％

２ ０ １５
年６９２６％


５
人以上


３７１ ３％

補责任公司 ２ ８５９７％＝
（ 包括本数 ）

１ １３％

公
，

织 公 司 （ 未
１〇 ． ３％畔 ＝

． ３％ （ 包
９３３２％

形式上市 ）原告 括本数 ）


，一

１

持股３３ ． ３％ －５０％ （ 不？



中外合资企业７２ － ４％比例包括本数 ）
７ ８２７

％

东部１ ７０５８％ ５０％６０２０％

公

Ｓ篇

册中部６９２４ ％５０％ 以上５ １ １ ８％

西部５４ １ ８％内部 公司僵局１ ８５６３％

〇－■ 万元 （ 包
ｍ 猜＾錢不合Ｈ

括本数 ）对外＾１ ３５４６％

齡■ 万 元
们 雷！ 长期亏损

＿ｎ
注册资本

（ 包括本数 ）

 原告诉 ２

＊
Ｐ

占公 司 财
１ １ ４３９％

５

二＝数？

元
４４１５％ｆｇｌ

１
长期不姐



；



因ｇ
害 侵害知情权８５２９％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 ４４１５％＾ 管理排挤８０２７％

自 然人２３７ ８ １ ％其他违反 法律或


公司章程行为 （高

原告类型法人５４１ ８％管犯罪 、公司 被行４６１ ６％

其他组织２０ ． ６％２Ｓ？
、
股东不出




丨

资寺 ）


表 ３ 样本案件审理总体情况
＾

判决结果 上诉 、再审情况
比例 （ 总数 ）







解散驳回
一

审二审 （再审 ）

１ ００％５７％４３％５８％４２％ （
１ ２４ 例 ，包括再审案件 ６ 例 ） ，其 中维

（
２９３ ）（

１ ６８
） （

１２ ５
）（

１ ６９
） 持

１ １ ０
例 ，最终改判１４

例 。



２２０



公 司 解散 纠纷 的 司 法实 践和 裁 判规 则 改进

（
二

） 具体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

１ ． 如前文分析 ，

“

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
”

似是法院公司解散纠纷的核心考察条

件 ， 对于样本案件的定量分析也证明 了这
一

点 。 如下 图 １ 所示 ，法院认定构成
“

公司经

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

共有 １ ７０ 例 ，除 ２ 例 （ 以下不满足另外两要件为由 ） 驳回外 ，

＠
１ ６８

例随后也被法院认定同时满足
“

公司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害
”

和
“

构成其他途

径不能解决
”

条件 ，而最终判决解散公司 ；而如果法院认定不构成
“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

重困难
”

（
１２３ 例 ） ，

最后全部驳回起诉 。 实践 中 ，为说理充分或安抚当事人需要 ，
多数法

院在判决书中还会继续论述公司存续不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害 ，
以及股东争议可

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但已无关判决最终结果 。

￣

构贼＾＆

￣

￣

＾
—

—— 利贱到重大败 —

ａ不 —

３＊

０ ６８ ）（ １６ ８ ） Ｉ

构 理困难
Ｉ

一

 （ １ ７０ ）
＿

样本总数＿Ｉ ｜



１

（
２ ９３

） Ｉ 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多 驳回 （
２

）

——


１１



（
２ ）


｜［＿＿＿

困难

卜 丨

驳回 （
ｌ ２３

）

图 ｉ 样本案件公司解散判决法院要件认定流程图

２ ． 对于
“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

， 如前所述 ，林方清案认为公司只要 出现了

内部管理 （人合性 ） 障碍 ，即足 以判定该条件成立 。 然而 ，最高人民法院此后 自 己也没有

坚决执行这个指导规则 。 仕丰科技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公司长期无法形成董事会

决议
，
公司权力机构运行困难 ，但同时还认定了公司

“

持续亏损 ， 没有盈利年度
”

，

“

业务

经营也处于严重困难状态
”

，
该案隐约之意 ，似乎公 司 的经营状况也是法院判决公司解

散的重要考量因素 。

在 山西鑫四海案 中 ，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司经营情况的重视程度看起来几乎都推翻

了林方清案规则 。 该案事实和林方清案类似 ， 申诉人诉称大部分甚至照搬了林方清案

二审法院的判决说理 ，诸如涉案公司只有两名股东 ， 各 占 ５０％ 的股份 ，

“

只要两名股东

的意见存有分歧 、
互不配合 ，

就无法形成有效表决 。

” “

执行董事王爱芬作为互有矛盾的

两名 股东之
一

，其管理公司的行为 ， 已无法贯彻股东会的决议 。

” “

马菁作为公司监事不

？
“

周和平等与深圳市美尚林模型有限公 司 公司解散纠纷民事判决书
”

（ （
２０ １４

） 深 中法商终字第 １
５０６ 号 ） ；

“

李 秀针 与

青岛杰盛置业有限公司公 司解散纠纷民事判决 书
”

（ （
２０ １４

）鲁商终字第 Ｉ Ｉ Ｉ 号
）

。

２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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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常行使监事职权 ，无法发挥监督作用
”

，
且公司 已经长达四年多时 间 内 未召开过股

东会 ，等等 。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完全拒绝论证这些事 实 ， 简单以
“

公司 目 前尚在正

常运营 ，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

为 由裁定驳 回 申诉 ，

但却又意犹未尽 ，
紧接其后附加了一段堪称是对限缩适用公司解散救济之理由 的经典

表述 ：

“

解散公司既涉及到公司股东利益 ，也涉及到公司债权人 、公司员工等相关方的利

益 ，
解散公司对公司而言 ，

是最严厉 、
最具破坏性 的结果 ， 若非万不得已 ，

就不宜选择解

散公司的办法来解决股东之间的争议 ，
以保持市场主体的稳定性 、严肃性 。

”

同样 ，在 ２９３ 例样本案件中 ，绝大多数法院 （
２３０ 例 ）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也进行了

事实认定 ，如果按照法院的裁判认定 ，将公司经营情况粗略区分公司正常经营 、公司正

常经营但亏损以及公司停业三种情形 ？如表 ４ 所示 ，样本案件中法院是否判决解散公

司与公司经营状况之间相关性极为显著 ：虽然总体上公司被判决解散 占比为 ５７％
，但对

于停业公司 （
１ １７ 例 ） ，

９ １ ％ 的公司被法院判决解散 ， 公司停业事实对法院判决公司解散

几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 而如果公司正常经营 （
９４ 例 ） ，

判决解散 比例仅有 １ ５％
，这与林

方清案发布前有学者实证研究的结果大致相同 。
？ 看来绝大多数下级法院至今仍固守

以公司经营状况为解散诉讼审理核心考量 因素的
“

旧
”

立场 ，
林方清案规则很大程度上

被虚置 。

表 ４ 样本案件公司经营情况与公司解散关联表 （ 比例／样本总数 ）

公司停业 公司正常经营 （亏损 ） 公司正常经营 经营情况未认定合计

解散９ １ ％
（

１０７
）３７％

（
７

）１ ５％
 （

１４
）６３％（

４０ ）５７％（
１ ６８ ）

驳回９％ （
１ ０

）６３％（
１ ２

）８５％
（
８０

）３７％（
２３ ）４３％

（
１ ２５

）

合计１ ００％（
１ １７

）１ ００％ （
１ ９ ）１００％（ ９４ ）１００％

（
６３

）１ ００％
（
２９３

）

当然 ，
如此简单对照所得出的相关性可能是虚假的 ，

因为依情理下级法院似乎不大

可能总是背离林方清案的
“

指导
”

。 停业公司被判决解散 比例高 ，
原因也许是停业公司

股东早已各奔东西 ， 因此出现二年 内公司没有召开过股东会因而被认定构成股东会僵

局的情况更多 。 然而 ，下文 以 正常经营公司 （
９４ 例 ） 和停业公司 （

１ １ ７ 例 ） 为例 ， 对法院

如何认定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进行进一步解析 ，
分析结果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

《公司法解释二》第 １ 条并列规定了
４ 项判断公司 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审查标准 ，

股东起诉时只要证明符合其中一项标准即可。 但如按照审查标准排列顺序 ，
最高人民

法院显然是希望法院先考察有
“

定量
”

规定的前 １
、
２ 款规定

， 即作为发生与否法院很容

易确认的案件事实 ，公司是否
“

两年内
”

形成过有效股东会决议 。 如果公司两年内 没有

＠ 样 本案件有些案件审理过程中 ，原告曾 提出过公司存在 亏损或停业事实 ， 但真伪难辨 ， 因此样本统计以法 院对公 司

经营情况事 实认定为准 ，法 院未认定的归为
“

经营情况未认定
”

类型。

？ 参 见张学 文 ： 《市场理性 与法 院 自 制一公司裁判解散的实证研究 》 ， 载 《法学评论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１ 期 。

２２２



公 司 解散 纠纷 的 司 法实 践和裁判 规则 改进

形成过股东会决议 ，
应认定构成了股东会僵局 ，进而根据林方清案 ，

应认定经营管理严

重困难成立 。

如表 ５ 所示 ，法院认定公司连续两年没有形成过有效股东会决议事实成立 的案件

有 １２ １ 例 。 对于停业公司 （ 共 ８７ 例 ） ，除 １ 例外 其余 ８６ 例样本案件法院均
“

严格
”

依

照解释规定和林方清案规则 ，
认定构成股东会僵局 ，并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 ；

然而 ，对

于正常经营的公司 （
３４ 例 ） ，多数法院却不那么情愿 ， 多达 ６５％（ ２２ 例 ） 的案件法院认定

不构成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 。 理 由五花八门
，
有认为公司现在

“

没有
”

不等于 以后
“

无法
”

召开股东会 ，

？有认为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 ，是因为原告 自 己没有 申请召开股东

会 ，

？或不加更多解释认定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公司发生经营管理严重困难 ，

？有法院仍

坚持公司对外经营管理也应同时发生困难 ，

？等等 。

而如果法院认定了公司两年内形成过有效股东会决议 （共 ６ １ 例 ） ， 法院的态度则正

好相反 ，
对于正常经营的公司 （共 ４３ 例 ） ，除 １ 例以外 ，

？法院均严格依照解释的定量规

定 ，认定不构成公司股东会僵局 ，公司经营管理没有发生严重困难 ；
相反 ，对于停业公司

（ 共 １ ８ 例 ） ，大多数案件 （
１ ３ 例 ）仍被认定公司构成了经营管理严重困难 ，法院此时却以

林方清案所倡导的股东冲突 、人合性基础完全破裂为 由认定构成股东会僵局 （ １ １ 例 ） ，

？

有些法院根据解释第 Ｉ 条第 ４ 款 的概括规定认定公 司经营管理出现了严重困难 （
２

例 ） 。

？

最后 ，有 ２９ 例案件法院对公司是否两年 内形成过有效股东会决议完全没有进行论

及 ，其中有 １２ 例为停业的公司 ，法院全部以 出现人合性障碍等理由 认定公司经营管理

发生严重困难
；

？而对于 １ ７ 例正常经营的公司 ，
法院全部概括认定原告未能举证公司经

营管理严重困难 。
？

对于类似案件事实 ，法院认定大相径庭 ，
很明显 ，大多数下级法院是根据公司对外

经营情况得出结论后再去
“

挑选
”

或
“

解释
”

规则以正 当化结论 。 事实上 ，无论是持人合

性障碍标准的最高人民法院 ，还是侧重考察公司对外经营状况的下级法院 ，对于《公司

法解释二》所煞费苦心制定的股东会僵局
“

连续两年
”

的认定标准 ，都是要么去寻找其

他
“

法律
”

依据而无视存在 ，要么是在必要场合时的
一个

“

合法性
”

修辞 。

？
“

王耀武 、高永明等与和县明达大棚钢管有限公司公 司解散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

（ （２０ １ ３
） 和 民二初字第 ００２６２ 号

） 。

？ 参见
“

荣海平与安 阳 市豫龙锻压设备有限公司等解散纠纷民事判决书
”

（
２０ １ ５

）安 中 民三终字第 ５０７ 号 ） 。

？ 参见
“

盛军与深圳市 天亿飞实业有 限公司 、毛越东公司解散 纠纷 民事判决 书
”

（ （
２０ １ ４

） 深 中法商终字第 １ ４４ 号 ） 。

？ 参见
“

陈连明与海南 宏伟德实业有 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民事判决书
”

（ （ ２０ １ ３
）
海中法 民二初字第 ２ 号

） 。

？ 参见
“

金刚等与安顺 市鑫联 民爆物 品经营有限公司等解散之诉纠纷民事判决书
”

（ （
２０ １ ４

） 安市 民商终字第 ２０ 号 ）
。

？
“

姬广庚与济宁天元建设项 目管理有 限公司公司纠纷民事判决书
”

（ （２０ １ ４ ）兖商初字第 １ ７５ 号
） 。

？ 参见
“

刘伟瑞 、陈桂德与湖南远大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民事判决书
”

（ （
２０

１
４

） 攸法 民二初字第 ２５２ 号 ）
。

？ 参见姜林利诉吴浩沂公 司解散纠纷 民事判决书
”

（ （
２０ １ ３ ）潭 中民三终字第 ９

１ 号 ） 。

？ 参见
“

于涛与临沂市河东 区旺福地物业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民事判决书案
”

（ （ ２０ １ ５ ） 河商初字第 ４６４ 号 ） 。

？ 参见
“

蔡玲 与四川百盛远洋 医药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民事判决书
”

（ （
２０１ ３

） 成华民初字第 ５７６ 号 ） 。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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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公司经营情况 、股东会决议情况与法院认定是否构成经营管理
＂

困难
＂

关联表

（ 样本总数 ２ １ １ ）

有股东会决议 （
６ １

）没有股东会决议 （
１２ １

）法院未认定 （
２９

）

困难 （
１４

） 不困难 （ ４７ ） 困难 （
９ ８

） 不困难 （
２３

） 困难 （
１２

） 不困难 （
１７

）

公司停业１ ３５８６１１２０

公司正常经营１４２１２２２０１ ７

三
、以

“

过错
”

为核心考量因素的裁判规则构建

（

一

） 对中国各级法院裁判规则 的再审视

１ ． 在得到资本市场认可之前 ，有限公司之所以成为最普遍采用 的中小企业的生产

组织形式 ，

一个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原因在于 ，与合伙企业不同 ，股东 出 资将被锁定 ，资

本锁定制造了
一个隔离于股东的公司资产 。 锁定出资不仅是为学者所熟知 的保护公司

外部债权人 ，
对内功能是促进了公司股东信任和合作 ，

以发展公司
“

专有
”

财产 。
？ 公司

实践中 ，除了初始资本的投人 ，
公司设立后股东仍将继续进行其他大量有形 、无形资源

（ 人力资本 、人脉关系等 ） 的长期投人 ，这些投人都将被
“

固化
”

在公 司中 ，最后成为只对

公司有特别价值的专有资产 。 如果股东有任意解散 （ 退出 ） 公司的权利 ， 无异于单方有

权强迫其他股东卖掉
“

还没煎熟的鸡蛋
”

，迫使公司 营业中断 、财产被低价处分 ，股东专

向投入大部分将付之东流。 即使公司不被解散 ，公司或其他股东被迫回购异议股份 ，也

可能导致公司规模缩减 、经营计划变更 ，或者为此高息借贷等而遭受严重损失 ；股东拥

有任意退出公司 的权利还会导致公 司稳健经营 的可信度降低 ， 对外融资成本大为提

高 。

？ 而股东之所以愿意出资设立公司 以及其后放心进行其他有形无形资产的长期投

入 ，原因正是基于公司设立之初股东锁定出资的相互承诺 （ 即使不是明示的 ） ，允许公司

有足够时间按照预期 目标和计划 ， 通过股东团队协作 （ 出资锁定将促进协作 ） 把
“

鸡蛋

煎熟
”

， 即使公司最后被出卖 （ 对高科技企业经常如此 ） 也能卖个好价钱 。 如果股东事

先拒绝锁定出资 ，完全可以选择其他诸如合伙等可以 自 由退出 的商业组织形式 。
？ 事实

上
，为防范个别股东总是威胁退出的机会行为 ，各国公司法

一

般都规定公司解散须经代

表绝对多数表决权的股东同意 ， 同时也对股东股份 回购请求权乃至向外转让出 资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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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严格限制条件。

然而 ，最高人民法院在林方清案等实际创设的 以
“

人合性障碍
”

为公司解散诉讼主

要考察标准的裁判规则 ，实际上是给予了不满意公 司现状的股东
“

无理由
”

解散公司 的

权利 （ 力 ） ，公司解散于是被取消 了任何条件限制 ，仕丰科技案甚至将这个权利推及原告

为己之私的过错 （故意 ）非常明显的情形 。 道理很简单 ，股东提出公司解散诉讼这个事

实本身就足以
“

自证
”

公司股东人合性已经出现了严重障碍 ，没有法院有足够理由反驳

这个事实 ，无论原告是否如林方清案原告那般拒绝出席股东会 ， 去刻意
“

制造
”

公司
“

权

利机构运行失灵
”

。

且不论公司解散是否会侵害雇 员 、社区等相关利益 ，

？人合性障碍标准
一

方面允许

原告股东违反不能抽 回投资的 自 己承诺
，侵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这正是最

高人民法院在山西鑫四海案中所担心的 ，另
一

方面有悖于公司集中管理和资本多数决

的基本内控特征 ，公司多数股东而不是少数股东通常有最终决定公司事务的权利 。 有

限公司股东经常积极参加公司管理 ，股东意见不合甚至出现争斗很正常 ，
公司经营

“

体

现的是对立股东
一

方的个人意志
”

并不足为奇 ，人合性障碍标准的背后意 旨难道不是认

为公司经营必须听从原告股东的意见？ 如果法院同意原告有权仅以人合性障碍为 由解

散公司 ，实质上是认为公司应由原告股东做主 。


＇

２ ． 硬币 的反面是因股东 出 资缺乏有效退出 市场所加剧的股东困局 ，有限公司 的
“

闭锁性
”

特征导致股东对有限公司 出资的风险很大 ，

？这决定了对股东救济应需要有

别于以公众公司为样板制定的传统公司法 。

？ 如前文表 ２ 统计所显示 ，绝大多数原告提

起公司解散之诉 ，并不是 （ 或不仅是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 而是由 于其受到各种

不公平待遇 ，乃至从公司经营活动 中无法充分享有或被完全取消 了其出资 的份额利益。

就此而言 ，重视公司经营状况的下级法院又是偏执
一端

，基本拒绝了给予正常经营的公

司里受到严重压制 的股东应当的解散救济 ， 而公司 解散救济是反对多数股东机会主义

的有效工具。

（
二

） 以过错为考量中心的裁判规则

１ ． 公 司 经营发生严重 困难情形

理论上 ，
如果公司营业停止盈利无望 ，

股东完全可 以协商公司或资产处置方案 ，然

而 ，对于有限公司这种交易对象很少的谈判 中本来就会因
“

双边垄断
”

导致高昂交易成

？ 公司是否要为公司利益相关者负责 ， 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负责是一个公 司法 上的争议问题 ， 但公司首 先要为公 司出资

者利益最大化服务 。 参见前引⑨ ， 克拉克曼等书 ，第 ２９ 页 。 公司法不律禁止公 司股东 自 愿解散经营 良好 的公 司法 ，

公 司解散诉讼 中法院也不应当仅 因可能伤及利益相关者利益而否认公 司解散 。

？ 参见前引？ ， 伊斯特布鲁克等书 ，第 ２５９－２６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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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各方都想尽可能独 占更多利益份额 ，

？如果股东之间完全丧失信任 、
互不让步 ，

协商

化解对峙更是几无可能 ，公司资产继续在争斗 中耗损不仅对公司任何一个股东都是伤

害 ，
对整个社会财富也是无端浪费 ，法院判决公司解散救助的是争议各方股东 ， 以克服

“

两败俱伤
”

的谈判僵局 。 法院居中调解 ， 如股东仍不能达成协议 ，
则适用司法清算程

序 ， 由法院公平决定公司剩余资产的分配 。

从根本上讲 ，公司经营瘫痪出现严重困难而非股东争议是法院提供解散救济的政

策依据 。

？ 而此时最高人民法院所持的人合性障碍裁判标准 （ 如前文所述也被下级法院

所普遍接受 ）无疑是适当的 ： 法院判决解散公司无须非得公司 出现典型意义上的僵局 ，

也无须计较股东发生争议的背后原因 ，股东之间的精诚合作和资源互补是公司成功的

前提 困兽犹斗
”

，股东斗争只会愈演愈烈 ，没有多少理 由期望经营困顿公司在争斗中

还会涅槃重生 。 即使起诉时公司 尚未满足破产清算条件 ，
法院总不能非要等到公司资

产继续消耗直至破产才介人进行清算 ，

＠法院也不能容忍
一些多数股东通过各种手段继

续蚕食 、转移公司剩余资产 。
？ 虽然《公司法解释二》第 １ 条明文规定了原告不得以公

司亏损 、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等为 由 提起公司解散诉讼 ，但该条是脱离司法现实

的
，
因为正是那些停业或出现严重亏损的公司大多被判决解散 。

然而即使如此 ，
包括蕞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各级法院都 尚未注意到的问题是

，
法院根

据股东要求分家的诉请理由去辨认股东
一方或双方可能存在的过错行为也具有重要意

义 ，如果
一

方或双方存在过错 ，法院应按照股东过错程度核减其公司清算后剩余财产的

分配比例 ，这是公司合同解除责任应有之意 ， 自不待言 。

２ ？ 公司 正常经营情形
‘

如果公司 尚正常经营 ， 问题则完全不同 ， 因为此时公司被判决解散只
“

救助
”

了原告

股东 ，而可能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公司运营利益 。 当然
“

好公司
”

也并非不能被解散 ，法

院必须透过股东发生争议或股东会运行障碍的表象去查实背后是否存在多数股东侵害

少数股东利益的
“

过错
”

行为 。 公司解散救济并非是为救济人合性缺失的原告股东 （ 相

反 ， 股东通常没有要求随时解散公司的权利 ） ， 而是为受到欺诈或压制的股东提供的退

出救济 。

（ １ ） 过错认定

？ 参见 ［ 美 ］
波斯纳 ： 《法律的经济分析 》 ， 蒋兆康译 ，

法律出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第 ６３４

＞

６３５ 页。

？ 在美国 ，很多法院传统上认为只有 因公司僵局导致了
“

公司无法运转 ，马上将处于财务灾难的危险之 中
”

的
“

公 司休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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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仕丰科技 案最 高人民法院所指 出 的 （ 富钧公司 ） 业务经营也处于严重 困难状态 ，

……

。 公司法没有确立 解决

公司僵局的其他替代性救济措施 ， 现富钧公司 的持续性僵局已 经穷 尽其他途径仍未能化解 ，如维 系富钧公 司 ，股东

权益只会在僵持中逐渐耗竭 。 相较而言 ，解散富钧公司能为双方股东提供退 出机制 ，避免股东利益受到不 可挽 回 的

重大损失 。

”

？
“

当公司前景堪忧时 ，
股东或管理者进行减损公司 价值交易的动机总是会特别强烈

”

，前引⑨ ， 克拉克曼等书 ，
第 １ ２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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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美国法实践

美国 １ ９３３ 年 《伊利诺斯州商业公司法》首先规定了闭锁公司股东在受到压迫或不

公平行为的侵害时 ，可以 向法院请求强制解散公司 。 在此基础上 ， 《美国示范公司法》第

１ ４ ． ３０ 条规定 ，公司控制人浪费或者滥用公司财产 ，或进行欺诈 、非法或压制行为时 ，股

东可以诉请法院解散公司 。 如今美国绝大部分州公司法都有相同或表达类似的条款 。
？

“

滥用或者浪费公司资产
”

和
“

非法 、欺诈行为
”

都属于股东 明显滥权行为 ，美国法院通

常不加 区分 ，作为同
一类公司解散案件处理 ，包括股东用公司资产偿还个人债务 、通过

不当 自我交易攫取公司资产 、侵占公司商业机会等案件 ，存在争议的疑难问题是对于诸

如股利分发 、雇员任聘 、股权回购等公司所作出的经营决定 ，是否可能构成多数股东
“

压

制
”

少数股东的过错行为 。

在公众公司 中 ，公司经营决定多经由独立董事 占多数 、
至少理论上与股东分离的公

司董事会作出 ，受
“

商业判断规则
”

保护 ，原告想说服法院推翻决定几无胜算 。 而在有限

公司中 ，多数股东控制或经常 自 己鱗是公司管理者而事实上
“

处于交易两端
”

，许多貌似

正常的商业决定可能是隐藏的利益冲 突交易或对少数股东 的压制行为 。 比如 ， 为避免

双重征税 ，
股东投资 回报经常通过雇佣报酬形式发放给股东 ，股东获得劳动报酬同时也

是取得投资分红 。 如果公司 以某种理 由解除少数股东雇佣关系并拒绝公 司分红 ， 意味

着多数股东决定为只为 自 己发放股利 。

？ 法院必须在维护多数股东对公司 的控制 利益

和解救受压迫小股东之间维持
一个平衡 。

在美国 ，少数法院 （典型 如特拉华州法院 ）拒绝给予有限公司股东有别于公众公司

股东的特别保护 。 在著名 的 Ｎ ｉｘ ｏｎ 案 中 ，
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认为 多数股东只对公司承

担信义义务 ， 只要选择性股权回购对公司有利 ，
公司无须非要给予每个股东平等的退出

机会 。 在少数法院看来 ，现代公司法允许股东通过 自 由谈判在章程 中进行特别规定 以

自我保护和进行风险控制 （ 比如在章程中加人满足一定条件的股权回 购条款特别条

款 ） ，但是如果股东选择了有限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而且没有拟定特别条款 ， 就应该推定

少数股东谈判时 已经获得了 多数股东给予的好处 ， 自 己 同意适用公司法的缺省规则 ，

？

因此没必要刻意偏离传统公 司信义规则 ，正如 Ｎ ｉｘｏｎ 案法 院所指出 的 ，

“

法院施加股东

之间本没有协议的 （ 同等机会 ）股份回 购的专门规则会粗暴违反正常的公司实践和我们

的公司法 。

”
？

而多数法院则认为应该给予少数股东更多的保护 ，认为公司合 同是
一个长期合同 ，

当事人缺乏经验以及存在认知偏差 ，对未来的困难和冲突估计不足 ，假设合同 当事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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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理性签约保护 自 身利益是
一

个不符合实际的假设 。

？ 在 Ｄｏｎａｈｕ ｅ 案 中 美国 马萨诸

塞州最高法院确立了闭锁公司股东之间的直接信义义务 ，认为闭锁公司本质上是一类
“

公司化的合伙
”

， 闭锁公司投资者之间应承担与合伙人彼此间类似 的那种
“

最高的信

赖与忠诚
”

信义义务 。 该案与 Ｎ ｉｘｏｎ 类似 ，
公司 回购 已 退休的原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公

司股份 ，法院认定 ，公司选择性股份回购是对公司财产 的
一

种优先分配和获益 ， 剥夺了

其他股东的
“

同等机会
”

而构成对少数小股东的压制 。

更流行的压制判断规则是
“

股东合理期望理论
”

，该理论主张 ，股东之所以愿意投资

成为公司股东是因为当初享有特定的期望和 目 的 ，
如果公司诸如股利分配 、高管任免等

发生重大变更 ，将导致股东的期望落空而构成对股东的压制行为 。
？ 美国纽约州上诉法

院的 ＩｎＲｅ Ｋ ｅｍｐ 案是
一

个标志性的判例 。 该案中 ， 原告因被公司辞退提起诉讼 ，法院指

出
，许多闭锁公司的参与者都是对商业和投资事务不甚明了 的小人物 ， 而且经常将其所

有的资产投资进闭锁公司 。 对于这些小股东 ， 即使没有明示协议但也可 以合理推论得

出 ，股东投资的 目 的是能够成为
一

个公司主要雇 员 ，分享公司收益 ，对公司 经营 中有发

言权 ，或拥有其他形式的保障 。 如果公司的其他股东试图挫败这些期望 ，该股东会在非

常真实的意义上受到压制

然而 ， 即使是多数观点也并非无视多数股东对公司 的控制利益 。 如果严格按照

Ｄｏｎａｈｕｅ 的同等机会规则 ，要求公司每
一个股东拥有增加薪酬和职位进阶的平等机会而

不问他们对公司的贡献如何 ，或者非要公司竭尽所能去平等收购所有股东的股份而不

问是否 回购已退休股东 的股份对公司是否有好处 ，公司正常运行将面临重大威胁 。

？ 马

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一年后就在 Ｗ ｉｌｋｅ ｓ 案 中对同等机会原则进行了修正 ， 允许多数股东

以
“

正当商业 目 的
”

进行抗辩 。 法院 阐述说 ：

“

我们承认大股东在制定公 司政策时有
一

定的操纵空间 ，但公司也应该拥有大量的 自主权 ，例如决定分红或不分红 、解雇董事 、雇

佣或解聘公司 的雇员 。

” “

我们关注不加考虑的适用 Ｄｏｎａｈｕｅ 案阐述的严格信义义务标

准
，将导致对闭锁公司大股东的合法行为造成限制 ，从而不当地妨碍大股东为了所有相

关人利益管理公司 的有效性
”

。
＠ 与特拉华州 法院少数观点相 比 ，马萨诸塞州法院所谓

的强化信义义务更像是采纳了不同 的举证责任分配 ， 由多数股东对行为 正当性承担举

证责任 ，但公司多数股东有权优先考虑公司最大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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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期望理论其实是股东增强信义义务理论的
一

个变种 ， 因为股东能够
“

合理
”

期

望的权利 内容其实就是多数股东对少数股东信义义务的边界 。
？ 股东合理期望不能是

原告单方面的 、私下的期望 ，合理期待必须为其他出 资方所事先知晓和同意 ，是法院结

合案件情节去假设公司创办之初 ， 双方如果对股利分配 、 高管任免等事项进行讨价还

价 ，出 资各方将会达成如何的协议或共识 ，是法院去
“

发现
”

公司合同所没有涵盖但双方

当事人已经同意的
“

隐含
”

的内容 ， 因此又是具体的 。

？ 如果法院认定股东设立公司之

初只是要求资本回报的消极投资者 ， 对于排除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案件法院判决结果

和德拉华州法院就相差不多 。 即使法院重视少数股东在公 司任职等的期望 ， 认为公司

多数股东为吸引少数股东投资在公司成立时已就高管任免等事项默示放弃 自 己部分公

司经营决策权 ，但仅此而已 ，也不会否定多数股东对公 司事务的其他控制权利 ，认为必

须凡事依从少数股东而事实上 由少数股东作主 ，也不大可能认为投资人 当初同意即使

股东存在错误或者不称职的行为公司也必须容忍 。 如果股东存在重大过错 （ 如偷窃 ） 行

为 他唯
一

可以合理预期的是他的偷窃行为被发现后将被驱逐出公司并遭到起诉
”

，ｆ告

如果是恶意的 ， 目 的仅仅是想迫使多数股东做出不合理让步 ，法院也将不提供保护 。

？

‘

Ｂ ． 最高人民法院的三种裁判思路

除了林方清案外 ，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 １２ 年还同年发布了指导性案例 １０ 号

“

李建军

案
”

和公报案例
“

南京安盛案
”

。

？ 该 ３ 案件原告诉 由 、诉请皆不同 ， 表面似乎完全没有

联系
， 但最高人民法院显然没有清醒意识到这几个案件涉及的本质法律问题是相同 的 ，

都是法院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尊重有限公司 （ 多数股东 ）决定 ，或者说 ，法院是否以及应在

多大程度上给可能因此被排挤 、压制 的股东提供救济 （判断多数股东是否存在过错并给

予救济和法院最终给予如何的救济方式远非
一

回事 ） ，最高人民法院对有限公 司股东救

济整体思路把握的知识欠缺导致了
３ 个案件竟然代表着 ３ 种完全不同的裁判思路 。

最高人民法院在林方清案中似赞同股东合理期望理论 ，

“

原告股东权 、监事权长期

处于无法行使的状态 ，其投资凯莱公司的 目 的无法实现 。

”

？然而 ，林方清案比任何美国

法院走得都远 。 该案法院已经认定 ，两位股东此前 已经约定由被告负责公司管理工作 ，

对公司
一

切事务有裁决权 ，原告作为公司监事监督和协助被告经营公司 ，但二审法院仍

然认为被告公司业务的执行
“

已不再依据股东会 的决议
”

，

“

体现的是对立股东
一方的

个人意志
”

， 被告股东的行为导致原告投资 目 的无法实现 ，这等于说法院可以任意宣告

？ＳｅｅＤｏｕｇｌ ａｓＫ ．Ｍｏｌ ｌ
，
Ｓｈ ａｒｅｈ ｏｌｄ ｅｒ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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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ｓ ｉ ｏｎ＆Ｄ ｉ ｖ ｉｄｅｎｄ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ｉ ｎ ｔｈｅＣ ｌｏｓｅＣ ｏｒ

ｐ
ｏ ｒａｔ ｉｏ ｎ

，６０Ｗａｓｈ ．＆ ＬｅｅＬ ．Ｒ ｅｖ ．

 ８４ １  ，
８４４

（
２００３

）
．

？ 参见前引？ 。

＠ＳｅｅＤｏｕｇ ｌａｓＫ ．Ｍｏｌ ｌ
，

．

ｓｕｐｅｒ ｎｏ ｔｅ？ ａｔ ７９７
￣

８０６ ．

？
“

李建军案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公 司决议撤销纠纷案
”

（
指 导性 案例 １０ 号 ，

“

李 建军案
”

）
；

“

南 京安盛财

务顾问有限公司诉祝娟股东会决议纠纷案
”

（
载 《最 髙人 民法院公报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１

０ 期 ，

“

南京安盛案
”

） 。

＠ 山 东保成案的表达更为明确 ，

“

公 司僵局 是由公司管理权争夺 而导致 的成员 内部矛盾极端化的特殊 描述 ， 往往表现

为股东失去合作基础 ，

……

，背离 了公司 经营 的初衷和 目 的 ， 导致股 东的期 待落 空 。

”

２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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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股东已经事先
“

明示
”

同意的公司 （ 合同 ） 条款无效 。 股东争斗人合性丧失并不能

和
“

合理
”

期望落空划等号 。

而同为指导性案例的李建军案则完全相反 ，似乎 比特拉华州法院还要尊重公司 内

部决策 。 本案事实与美国 Ｗｉ ｌｋｅ ｓ类似 ，原告以公司董事会解聘其总经理职务依据不足

请求撤销董事会决议 ， 虽然法院已经认定其他股东是通过
“

捏造
”

的理由罢免原告职务 ，

从而至少很有
“

嫌疑
”

是其他股东排挤原告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压制行为 ，但二审法院

给出的
“

裁判要点
”

是 ，法院应尊重公司 自 治 ， 司法机关原则上不介人公司 内部事务 ，

“

只要公司决议程序得当 、 内容不违反公司章程
”

，

“

解聘总经理的决议所依据的事实是

否属实 ，理由是否成立 ，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 。

”
？

公报南京安盛案态度则居中 ，似更契合美国股东合理期望理论 。 法院认为
，虽然股

东会有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对股东处以罚款 ，但公司章程未明确记载罚款的标准和幅

度 ，使得原告对于违反章程行为的后果无法做出
“

事先预料
”

。

“

裁判摘要
”

指出
，

“

公司

章Ｐ在赋予股东会对股东处 以罚款职权时 ，
应明确规定罚款的标准 、幅度 ，股东会在没

有明确标准 、幅度的情况下处罚股东 ，
属法定依据不足 ，相应决议无效 。

”

（ ２ ） 股东压制救济方式选择

我国 《公司法》为受排挤和压制股东提供了无须解散公 司 的多种司法救济途径 ， 这

也是 《公司法解释二 》第 １ 条将股东权益受侵害案件排除在公司解散诉讼之外 的原

因 。
？ 然而这些公司解散之外的救济方式对那些执意离开公司的股东不仅是隔靴搔痒 ，

而且实际效用存疑 。 例如 ，如果多数股东侵占公司财产 ，少数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即使胜

诉 ，返还公司的财产还会重新处于多数股东控制之下 ，多数股东只是本次被取消了不当

利益。 更重要的是 ，这些救济方式都是
一

次性的 ，
此后多数股东仍然掌控公司 ，无法保

证少数股东不会再次被盘剥或受到不公平对待 ，而且股东敌意在诉讼 中不断加深 ，

一次

诉讼结束但
“

案结事不了
”

，此后原告仍将通过其他诉由进人法院请求救济 （ 在样本案

件中
，
公司股东之间发生多次诉讼是很常见的事实 ） 。 公司 司法解散能够彻底分离争斗

股东 ，美国有限公司反对股东压制立法和实践是和为股东提供退出救济相挂钩的 。
？

当然 ，即使多数股东存在重大过错甚至恶意行为 ，
运行良好的公司被强制解散毕竟

看起来是
一

个过于激烈的解决方式 ，杀死
一

个
“

下金蛋的鸡
”

不仅对公司多数股东过于

苛刻 、

“

责不当罚
”

，也会连带影响雇员 、
经济发展等诸多相关利益 ，这也是在普通案件审

理中 ，我国下级法院极不情愿判决解散盈利公司的另 外
一

个主要原因 。 在美国 ， 各州法

院或者经各州立法授权 ，或者依据 自 己 的衡平救济权力 ，
经常采用要求公司或控股股东

？ 对于李 建军案 的批评 ， 参见彭冰 ： 《 理解 有限公 司中的股东压迫问题一最高 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１ ０ 号评析 》 ，
载 《北大

法律评论》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１ 辑 。

？ 参见前引？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书 ，第 １ ０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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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ｅｒ ｎｏ ｔｅ？ ， ａｔ ７０９

；Ｄｏ ｕｇ ｌａｓＫ ． Ｍｏｌ

ｌ ，
．ｓｕｐｅｒ ｎｏ ｔｅ？ 

ａ ｌ

７９ １
－

７９４ ．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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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理价格收买少数的股份的救济方式 ，而不是在拒绝给予救济和给予救济却会导致

公司解散的严酷后果中艰难地
“

二选一
”

，这样可以大致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平衡 ：控制

股东可以按照 自 己 的意愿继续经营公司 ，原告的股份也能以合理价格卖出 。
＠

国 内学说也纷纷呼吁修订《公司法 》第 ７４ 条 ，将受到压制也作为原告可以据此请求

公司或其他股东回购股份的
一

个事项 。

？ 然而 ， 即使该条尚没有修订 ， 也不能凭空猜测

公司被判决解散所可能面临的灾难性后果 ，而忽略以下极有可能的事实 ：有盈利前景的

公司如果被强制清算 ，
公司价值将大幅缩水而无法体现公司存续时的实际价值 ，

对股东

谁都没有好处 ， 因此就是法院判决公司解散 ，股东各方也会努力维持公司存续 ，公司 、其

他股东或者会以合理价格收购原告股份 ，
或私下协商解决争议 。 而如果企业 已经濒临

停业 ， 即使法院不解散它 ，市场仍会无情地将其淘汰 。
＠这里的关键点是 ，法院的最终决

定会极大影响到争议双方的博弈态度 ： 如果判决公司解散 ， 少数小股东就拥有
“

真实
”

（但未必一定行使 ）解散公司的权利 ，
多数股东为 留住小股东 ，就会改变策略

“

对股东好

一

点
”

，
或者在难以继续维持合作关系时 ，才能真心地与少数股东进行股份转让谈判并

期望达成原告满意的和解方案 ； 相反 ，如果原告股东败诉 ， 就没有了与其他股东讨价还

价的力量 ，多数股东也就没有多少理由与原告和解 （本来也没有义务回购股份 ） ，完全可

以
“

高枕无忧
”

，无须支付利息地继续
“

免费
”

使用原告的出资 。
？

根据《公司法》第 １ ８３ 条规定 ，法院作出解散公司判决后 ，公司就出现了法定解散事

由 ，

“

应该
”

成立清算组 自行清算 ，如果公司逾期 （
１ ５ 日 ） 内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或拖

延清算等 ，原告有权向法院 申请法院进行强制清产核资 （ 《公司法解释二》第 ２ 条 ） 。 如

果严格依照法条 ，似乎被判决解散的公司必然导致最后被清算 ，但现实中 ，
原被告双方

诉讼后仍有机会和解而不清算公司 ，如果原告或债权不 申请强制执行 ， 公司并不会 自 动

进入强制清算程序 。 林方清案即为典型 ，
尽管诉讼中法院和第三方反复调解 ，

双方坚持

不让步都声称要解散公司 ，但在法院判决公司解散后 ，
至今公司并没有被清算仍然持续

运营 。
？

对于样本案件所涉公司诉讼后的运营情况 ， 在本文所研究的全国性样本中难以通

过访谈等田野调查手段获得 。 但是 ，可以通过国家工商总局
“

中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
”

间接揭示 。 表 ６ 对样本案件所涉公司在法院判决生效后的经营情况进行了统计 。

表 ６ 显示 ，
截至 ２０ １ ６ 年 ７ 月 １ 日 ，法院判决解散的公司共有 １ ６８ 例

，

“

信息公示正常
”

的

？ ＳｅｅＲｏ ｂｅｒｔＢ ．Ｔｈｏｍ
ｐ
ｓｏｎ

，Ａ ｌ ｌｏｃ ａｔ ｉｎ
ｇ 

ｉｈ ｅＲ ｕ ｌｅｓｆｏ ｒＣｏｎ ｔ ｒ ａｃ ｔ ａｎｄＪ ｕｄｇｅ ｓｉｎｔｈ ｅＣ ｌ ｏｓｅｌ ｙＨ ｅｌｄＦ ｉ ｒｍ
，
３３Ｗ ．ＮｅｗＥ ｎ ｇ． Ｌ． Ｒｅｖ ．

３ ６９ ，
３ ８ ８

（
２０ １ １

）
．

？ 参 见前引？ ，蒋大兴文 ， 第 ４９ 页 。

＠ＳｅｅＪ ．Ａ ．Ｃ ．Ｈｅｔｈｅｒｉｎ
ｇ
ｔｏ ｎ＆Ｍ ｉ ｃ ｈａ ｅｌ Ｐ ．Ｄｏ ｏ ｌｅｙ ，Ｉ ｌ ｌ ｉ ｑｕ ｉｄ ｉ ｌ

ｙ
ａｎｄＥ ｘｐ ｌｏ ｉ ｔ ａｔ ｉｏｎ ：ＡＰｍｐｏ

ｓｅｄＳ ｔａ ｔｕ ｔｏｒｙ Ｓｏｌ ｕ ｔ ｉｏｎｔｏ ｔｈ ｅＲｅｍａ ｉｎ ｉｎｇ

Ｃ ｌｏｓｅＣ ｏｒｐ ｏｒａｔ ｉｏ ｎＰｒｏｂ ｌｅｍ
，６３ Ｖａ ．

Ｌ． Ｒｅｖ ． １ ， ３ １

－

３４（１ ９７ ７ ）

．

？ 参 见前引 第 ２７
－

２９ 页 。

＠ 参见吴建斌 ： 《 公司 纠纷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定位 》 ，载 《法学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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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４９ 例 ， 系统显示
“

经营异常
”

的公司有 ６７ 例 ，但只有 ７ 例 （
４％

） 的公司被清算 （包括清

算后被注销 ） ， 法院驳回起诉的公司 （
１ ２５ 例 ） 中 ，

２４％ 公司
“

经营异常
”

，被清算 （ 注销 ）

有 ２ 例 。

有理 由推断 ，公司如被判决解散 ， 对于来之不易 的胜诉判决原告应该不会等待太

久 ， 因此即使对于 ２０１ ５ 年末作出的判决 ， 如果当事人 尚没有请求法院强制解散 ，很可能

其后也不会 。 统计信息清晰表明 ，无论公司诉讼后 的经营现状如何 ， 除 了极少的个案 ，

获得解散公司权利的原告都放弃了要求法院强制清算的权利 ，这至少意味着原告与被

告之间是以相互满意 （或原告认为可以接受 ） 的方式就公司资产处分或公司是否继续运

营达成了私下安排 ，公司被判决解散从来不意味着公司最终会被迫清算 ，具有盈利前景

的公司当然更是如此 。

表 ６ 法院判决后样本案件公司信用信息公示情况

（ 比例／样本数 ） （样本总数 ２９３
）



判决解散公司 （
１６８ ）驳 回起诉 （

１ ２５ ）

信息公示正常２９％（
４９

）６９％（ ８７ ）

经营异常６ １ ％
（

１ ０２
）２４％（ ３０ ）

清算 （注销 ）４％（ ７ ）２％（
２

）

情况不明６％
（

１ ０
）５％

（
６

）

四 、可能的裁判规则改进路径 （ 代结论 ）

１ ． 《公司法》第 ２０ 条规定 ，
公司股东如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

失 ，其他股东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

？但并无权请求解散公司 ，和第 １ ８２ 条之间全无联系 。

第 １ ８２ 条立法 目标也只是针对公司股东争斗导致公 司经营瘫痪的特例 ，解决的是股东

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的公司剩余资产分割的问题 。 《公司法解释二》第 １ 条又进一步将实

践中更普遍存在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压制案件完全排除在公司解散诉讼之外 。 立法

者 、最高人民法院当初以及至今严守
“

旧
”

规则 的
一

线审判法院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
一

个现实 ：公司 即使被判决解散也不会导致盈利企业被迫解散 ，法院判决公司解散更多

是给了受压制股东
一个讨价还价的工具 ，只有少数股东拥有谈不拢就解散公司的威胁 ，

多数股东才能友善对待或者真心与少数股东进行谈判 ， 因此少数股东权利受到侵害应

？ 对该条适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 ，有法院认为原告可 以据此要求对 自 己的损害赔偿 ， 如
“

周臣 与 罗景 田 等损害股东

利益责任纠纷案
”

（ （
２０ １ ３

）松 民二初字第 ２７ 号 ） ，有法院则认 为股东
“

无权 以公 司财产 的减损 为由 直接主张股东利

益损失 ， 应 以公司 名义诉讼主张权利
”

， 如
“

赵兴格等诉黄斐等 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
”

（ （
２０

１
４

） 赣 民二终字第 １ ３

号 ） 。

２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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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提起公 司解散诉讼 ， 《公 司法 》第 ２０ 条应和第 １８ ２ 条相衔接 ， 少数股东拥有真实的

退出权利是抑制多数股东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的更有效工具 ，是公司解散救济最重要的

制度功能 。

最高人民法院在林方清案 、仕丰科技案等案件中试图保护少数股东的合理期待 ，解

救受到压迫的股东 ，
本意是值得赞许的 ，

但在取消了公司
“

经营严重困难
”

的限制条件后

（ 实际是修改了 《公司法 》第 １ ８２ 条 ） ，却仍
“

不假思索
”

或
“

惯性
”

地将
“

公司 内部管理严

重困难
”

解读为股东人合性丧失导致的公司 内部权利机构运行障碍 ，
而实际上给了异议

股东无理由 （ 甚至恶意 ）退出 公司 的权利 。 虽然公司判决解散未必会导致公司解散 ，但

原告拥有无限制 的公司解散权利足可以
“

威逼
”

公司或其他股东以高价回 购其股份 ，或

谋取其他依出资份额或章程规定之外的利益 ，公司持续和稳健运行必将受到极大影响 。

股东人合性丧失绝不等于股东合理期待利益受到 了损害 ，
正如林方清案那样 ，公司

由其他股东经营和控制很可能就是原告的合同期待 。 除非章程另有约定 ，公司经营决

策依据的是资本多数决原则 ，从来没有给予原告要求公司其他股东必须听从 自 己意见

的权利 。 而如果将林方清案裁判规则适用于李建军案相类似的案件 ，就会突显
一

个扭

曲 的 、与最高人民法院总是声称的应
“

谨慎
”

适用公司解散裁判思路完全颠倒的图景 ：

一

个被排挤出公司管理的股东 ，如果请求法院撤销公司免除 自 己职务的公司股东会决议 ，

李建军案法院无动于衷 。 然而 ，
如果原告以股东不和或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等为 由 提

出公司解散诉讼 ，无须附加其他任何理由 ，林方清案法院却会欣然接受 ！

２
． 无论是我国 《公司法》规定 的股东不得滥用权利 ， 还是美 国法上股东信义义务 。

公司法只能明文禁止或约束少数情形下的股东滥权行为 ，法院可以借助权利不得滥用 、

信义义务等概括条款去发现股东可能存在的
“

边缘
”

意义上的过错行为 。
？ 但是 ，如果

法院从能够简单认定那些多数股东侵 占转移公司资产或进行不当关联交易的
“

肆无忌

惮
”

的滥权行为 ，扩展到去甄别公司经营决策过程中所可能
“

隐蔽
”

的压制行为 ， 法院将

面临
一个 目标抵触的困难任务 ：法院应尊重多数股东对公司拥有的合法控制利益 ，允许

多数股东为公司利益诚信行事 。 公司是全体股东利益的共同载体 ， 股东期望的异质性

必然导致公司经营经常难以
“
一

致同意
”

，要求公司经营
“
一

致同意
”

将减损公司经营效

率 。

？
但是 ， 公司和少数股东利益并不总是一致 ，诸如公司分红 、人员雇佣等决定可能对

公司有好处 ，但对少数股东利益却可能是个侵害 。 要求多数股东既要 向公司 负 责又要

向少数股东负责 ，

一

仆二主 ，本身就是冲突的要求 。

股东压制从来没有
一个清晰的概念 ，

？不同法院 （ 法官 ） 对于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

也可能大不相同 ，法院将综合评判原告股东期望合理性和原被告行为过错程度等多种

＠ＳｅｅＬａｗ ｒｅ ｎｃｅＥ ．Ｍ ｉ ｔｃｈｅｌ ｌ
，ｓｕｐｅｒｎｏ ｔ

ｅ
？ ，ａ ｔ １ ６９７ ．

％ＳｅｅＺｏｈ ａｒＧｏｓｈ ｅ ｎ＆Ａｓｓａｆ Ｈａｍｄａｎ ｉ ：
Ｃｏｒｐｏ ｒａ ｔｅ Ｃｏ ｎｔ ｒｏ ｌａｎｄＩｄ ｉｏｓ ｙｎ ｃｒａ ｌ ｉｃ Ｖ ｉ ｓ ｉ ｏｎ ｔ １ ２５ＹＡ ＬＥＬ ．

 Ｊ
．５ ６０（ ２０ １ ６ ）

．

⑩Ｓ 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Ｃｈａ ｒｌｅ ｓＣ ｌａ ｒｋ
：Ｃ 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

，
ｌ ｉ ｔ ｔ ｌｅ

，Ｂｒｏｗ ｎ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 ｎｙ （
１ ９８６

） ，
ａｔ ７９ １ ，

２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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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完全可以从股东享受严格意义上的
“

公平机会
”

到严格尊重公司决定之间任选一

点 ，这其实和抽象谈论理论或法律名词没有多大关系 ，说到底是法官对股东是否有足够

能力事先通过章程另行约定保护 自 己能力的确信 。

？ 公司 的性质 （ 高科技创业还是传统

行业 ） 、原告特征 （ 个人还是机构 ） 、持股来源 （投资还是继承 ） 等诸多特征也各有不同 ，

很可能的是 ，法院与其说是去
“

发现
”

当事人公司设立之初隐含的意图 ，不如说是将 自 己

认为的预期强按在股东身上 ，
这导致判决结果极难预测 ，

或左或右 。

例如南京安盛案中 ， 法院认为公司对原告罚款超出原告合理预期而无效 ，但可 以商

榷的是 ，
公司合同从来都是不完备的 ，没有几个公司的章程能够细致到对公司员工处罚

标准都进行规定 ，诸多公司未来决策本身就是要 留给股东会进行决定 ，这也是作为公司

最高权力机关的股东会的功能所在 ，
那么 ，股东

“

可预见
”

的为何就不能是股东会有权 曰

后决定处罚标准呢？ 李建军案 中 ， 原告用公 司资金炒股即使其他股东知晓而不是
“

擅

自
”

，毕竟也导致了公司重大损失 ，公司解除原告职务动机是故意的压制排挤还是为公

司利益 出发 ， 不同法院可能会有不同判断 ，法院很难确保原告有担任该职务足够的才干

和勤勉 。

因此 ，给予法院认定压制行为不加约束的裁量权是危险的 ，特拉华州法院的谨慎并

非无视少数股东困境 ，而是担心法院通过信义义务的管道对公司商业决定无限制介入 ，

将触犯股东本来对公司 内部管控的 自 我安排 ， 允许原告反悔 自 己做出 的
“

糟糕商业决

定
”

， 法院不能像撕废纸一样取消当初原告引诱其他股东投资的书面 （ 或隐含 ） 的保证 ，

这本身是反市场的 。 多数股东 的出 资也是需要保护的 出资 ，
如果说法院不保护少数股

东可能会导致其一开始就拒绝投资 ，但付出更多的大股东利益如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

情况也许会更糟 。

３
． 普通法法院习惯于基于个案的公正 ，但针对中 国的司法现实 ，

本文最后所给出 的

立法论上的初步设想是 ：修订《公司法 》第 ２０ 条规定 ，允许原告以公司其他股东滥用权

利为由提出解散公司之诉 ，但应持谨慎态度 。 因为与
一

般公司诉讼相比 ，原告拥有解散

公司的权利对公司和其他股东毕竟
“

威胁
”

太大 。 具体而言 ：

（ １ ） 对于传统上受公司商业判断规则保护的公司 内部决策案件 ，原则上不应判决公

司解散 ， 原告可以通过知情权诉讼 （ 如林方清案中原告诉称公司拒不提供财务资料 ， 其

监督权受到侵害 ） ，
公 司盈余分配之诉等方式请求救济 ，

法 院也 可 以给予更进
一步审

查 。

？—
来法院无须担心过分影响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 ，

二来公司集中管理和由 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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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２３
（

１９ ８９
）

．

＠ 比 如对于公 司分红 ，最 高人民法 院已经考虑给予 股东更 多的保护 ，

“

股东起诉请求公司 分配利润 ， 未提交载明具体分

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 ， 应当驳 回 诉讼请求 ， 但有 限责任公 司的股东有证据证 明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

利或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存在欺诈 行为导致公 司不分配利润的除外 。

”

（ 《关 于适用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 干问

题 的规定 （ 四 ） 》 （ 征求意见稿 ，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

。

２ ３４



公 司 解散 纠纷 的 司 法 实践和裁 判 规 则 改 进

控制运行是股东即使经过协商通常也会采纳 的公司 内部治理规则 ，少数股东都知道公

司的运作是基于少数服从多数而不是全体
一

致的基础上的 。
？ 即使股东声称受到排挤 ，

其处境和其
“

正常
”

参与公司管理之间的实际偏离也许并不大 。 少数股东参与经营管理

的 目 的更多是为监督 ，防止多数股东偷窃公司财产 。

（ ２ ）对于多数股东存在侵吞 、转移公司资产等违反忠实义务行为的案件 （如表 ２ 所

示 ， 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 ） ，如果情节严重 ，法院可 以应原告诉请给予公司解散救济 。 公

司法上传统的救济方式效用存在障碍 ，无法对内部人的滥权行为构成有力威慑 ， 而且同

样重要的是 ，对于股东违反忠实义务 的行为法院有能力也容易识别 ，法院裁量权有较为

明确 的界限，

公司法为保护少数股东利益而确立各种强制性规则 ，
本质上是股东平等待遇原则 ，

公司多数股东不能超出 出 资 比例或章程约定采取未经授权的方式优先对 自 己 分配 。

？

因此 ，只要法院能够通过判决公司解散的压力而事先威慑 、阻止多数股东偷窃公司财

产 ，确保
“

肉烂在锅里
”

，即使少数股东被排除在公司决策之外 ，
多数股东为 自 己 利益也

会善管和做大企业 ，少数股东就能
“

搭便车
”

享受公司资产增值利益 ，其实不需要太多的

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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